
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

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文件

柳民宗发〔2026〕1号

关于市民宗委领导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

各县区党委统战部（民宗局），委机关各科室，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中心：
根据工作需要，现将柳州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领导同志工作分工通知如下:
吴慧兰〔党组书记、主任，市委统战部副部长(兼)〕:主持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全面工作。
郭任飞(党组成员、副主任):分管政策法规和监督检查科，平安建设，精神文明建设（创文明城）等工作，完成党组书记、主任分派的有关工作。

吴大先(党组成员、副主任):分管宗教科，安全生产（消防安全）、双拥等工作，完成党组书记、主任分派的有关工作。

刘振中(党组成员、副主任):分管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科、民族语言文字科、市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中心，乡村振兴等工作，完成党组书记、主任分派的有关工作。
周资云(党组成员、副主任):分管办公室、党建和党风廉政（工青妇）、宣传思想（意识形态）等工作，完成党组书记、主任分派的有关工作。
赵铁(三级调研员):协助党组书记、主任完成有关工作。

班雪梅(四级调研员):协助党组书记、主任完成有关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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